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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華琦。感謝主！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。我們要繼續

來讀利未記第 21 章，今天我們讀第 1 到 9 節。 

利未記 18 到 20 章是以色列百姓過聖潔生活的律例和典章。耶和華神是聖

潔的，因此神的子民也必須是聖潔的。違反聖潔生活律例的，神也定下了

處罰的細則。這三章的律例和典章，都是以色列百姓需要謹守遵行的。到

了 21 章，就把焦點放在亞倫的家族 。亞倫是大祭司，亞倫家族中的男丁都

是祭司，祭司們是分別出來，為以色列百姓辦理獻祭的事，他們是在神的

會幕中事奉。大祭司還一年一次進到至聖所，在施恩座與神相會。因此對

於祭師的家族，神有特別的吩咐，因為祭司們與神的關係，比以色列百姓

更親近，因此神對祭師們的要求也就更高。 

在利未記 18 到 20 章的律例和典章，祭司們都必須遵守，並且在這些之上

又另外加了一些條例。21 章的第 1 節到第 9 節，就是祭司們必須遵守的條

例。神對於大祭司的要求 ，又比祭司更高 ；21 章的 10 節到 15 節，就是大

祭司必須遵守的條例。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原則，就是與神越親近的，對於

聖潔的要求就越高。 

神是滿有慈愛與恩典的神，與神關係更親近的，自然就經歷了，享受了更

多的恩典。因此，在路加福音 12 ：48 節那裡說，「因為多給誰，就向誰多

取；多託誰，就向誰多要。」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多給誰就向誰多取的原則。

祭司們承受了更多的恩典，自然聖潔的要求就更高。 

 



在舊約中，生在亞倫家族中的男丁就是祭司，不是因為他們能力強，悟性

高，而完全是神在恩典中的揀選。到了新約也是一樣，作為祭司的條件不

是根據你的能力，你的知識，你的閱歷，而是根據你的出生。每一個蒙恩得

救的聖徒，都是從聖靈得了重生，裡面都有神的生命，成為神的兒女。彼得

前書 2：5 節，「你們來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為靈宮，作聖潔

的祭司，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。」這裡我們看到，我們都是聖

潔的祭司，我們都要獻上神所悅納的靈祭。 

因此，在利未記 21 章第 1 節到第 9 節，對祭司們的要求，其實也是對每

一個新約聖徒的要求。我們常有一種錯誤的認知，以為在教會中，恩賜顯

明的才是祭司，而大多數的聖徒是來被服事，是來接受餵養的。因為有這

錯誤的觀念，以至於一般教會在主日崇拜的時候，大概有 20%恩賜顯明的

聖徒，他們包辦了所有的事奉，80%大多數的聖徒 ，是盼望能夠空空的來，

飽飽的回去。這不是聖經的教導，這樣的教會也沒有辦法得著建造。 

以弗所書是一本講到教會建造的書。以弗所書 4：11-13 節，「祂所賜的，

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的，有牧師和教師 ，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

建立基督的身體，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

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。」這一段經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，神賜

給教會恩賜的目的，是要他們來成全每一個聖徒，使得每一個聖徒都能夠

盡功用。都能夠因為參與服事，而能夠在主觀的經歷中，認識神的兒子而

長大成人。每一個聖徒都要一同來建造教會。更實際地說，每一個聖徒生

命的成長，就是教會的建造。 

彼得的認識與保羅是完全一樣的。因此，在彼得後書 1 ：4-7 節，彼得就鼓

勵每一個聖徒，光有神的生命還不夠，還必須有份於神的性情，就是每一

個人都要在信心的基礎上，加上德行，再加上知識，再加上節制，再加上忍

耐，再加上虔敬，再加上弟兄相愛，最後再加上愛眾人。 



親愛的弟兄姐妹，我們都已經得了重生，都有了神的生命。我們還要再繼

續往前，照著彼得的吩咐，要在我們的身上長出神的性情；並且照著神的

性情，活出討神喜悅的生活。如何知道我們的生活是討神喜悅的？我們就

要照著祭司的條例，就是 21 章第 1 節到第 9 節，這裡所記載的經文，作

為衡量的標準，這幫助我們明白，自己靈命能夠長成的度量，幫助我們認

識自己在哪裡。因此，我們讀經文的時候，我們先讀出舊約的事實，再帶出

新約的應用。 

 

第 1-3 節： 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告訴亞倫子孫作祭司的說：祭司不可為民

中的死人沾染自己；除非為他骨肉之親的父母、兒女、弟兄；和未曾出嫁、

作處女的姊妹，才可以沾染自己。」 

一開始就很確定地對我們說，這是對亞倫的子孫中做祭司說的。做祭司的

人必須遠離死亡；我們都知道，罪是污穢的，而罪的工價就是死。也就是

說 ，罪一直累積，累積到最後的結果就是死亡，因此死亡是比罪更污穢。祭

司們不能夠沾染污穢，因此祭司們不能夠接觸百姓中的死人，否則他們沾

染了污穢，就不能夠在會幕中供職。 

這裡經文告訴我們，只有在直系的血親過世，祭司們才能夠接觸死人。且

聖經在這裡也很清楚地定義出七種直系血親的關係，包括妻子，父親，母

親，兒子，女兒，兄弟，還有就是未出嫁的姊妹，因為姊妹如果出嫁了，她

就是屬於夫家，不在這七種關係之內。 

這裡提到的都是直系的血親，其他的如旁系的血親，或者姻親的關係所產

生的親屬，當中如果有人死亡，做祭司的都不能沾染污穢。這裡我們看到，

在舊約做祭司的條件，就是他們天然的感情要受規範。除了直系血親的死

亡 ，能夠影響祭司供職之外，其他的關係都必須放下 。就是親人的死亡 ，也



不能夠影響他們祭司的事奉，其實是非常嚴苛的。而當初利未支派會被選

出來事奉神，記載在出埃及記 32 ：25-28 節，就是利未的子孫能夠與神站

在一起，甚至於拔刀殺自己的弟兄，他們天然的情感都被對付過。這些是

對舊約亞倫的家族中，作祭司的說的。 

新約應該如何應用呢？對於新約的聖徒，因為接受了耶穌基督寶血的功效，

我們的罪都得到了赦免，又藉著聖靈的重生，我們都有了神永遠的生命。

我們是已經出死入生了，我們不會再因為肉身的死亡而被玷污，因此我們

要遠離的，是屬靈的死亡。 

什麼是屬靈的死亡呢？我們已經得著了神永遠的生命，這個生命不會消失，

不會死亡，永遠都在 ；但是永遠的生命會停滯，也可能被遮蓋 ，而失去應該

有的表顯 。有一些聖徒勝不過世界的試探，他們跌倒了 ，又回到世界中，甚

至於外表看起來和不信的人沒有兩樣，他們就在經歷屬靈的死亡，他們身

上沒有屬靈生命的表顯。 

作為新約的祭司，我們必須遠離屬靈的死亡。每當我們覺得生命不新鮮了，

對屬靈的事不感興趣了，或者失去屬靈的胃口了，這時候我們就需要被提

醒，我們離屬靈的死亡不遠了，我們要馬上找出背後的原因：或許是被得

罪了沒有辦法饒恕，或許是有一些沒有辦法放下的私慾，或許是沾染了其

他聖徒的屬靈死亡，或許是在長久的試煉中，覺得灰心喪志了，不管是在

哪一種情形 ，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第 1 ：6-7 節，他鼓勵他的同工提摩太，「為

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。因為神賜

給我們，不是膽怯的靈，乃是剛強、仁愛、謹守的靈。」 

當我們落入屬靈生命停滯的時候，就一定要把我們身上的恩賜，再如火挑

旺起來 。在我們的靈中 ，接受聖靈的更新，藉著我們更新的事奉，就能夠幫

助我們重新活過來，而遠離屬靈的死亡。 



第 4-6 節： 「祭司既在民中為首，就不可從俗沾染自己。不可使頭光禿；不

可剃除鬍鬚的周圍，也不可用刀劃身。要歸神為聖，不可褻瀆神的名；因為

耶和華的火祭，就是神的食物，是他們獻的，所以他們要成為聖。」 

祭司是在以色列百姓中帶頭的，他們要做百姓的榜樣，不能夠隨從外邦人

的風俗，而沾染了自己。因為祭司是帶領百姓向神獻祭，祭司們尤其要禁

戒隨從外邦人向偶像獻祭的方式。外邦人居喪向神獻祭的時候，有的會剃

光頭髮，有的會剃除鬍鬚的周圍，有的甚至會用刀劃傷自己，來表示他們

的虔誠，這些都是外邦人的習俗。祭司必須禁戒，必須要歸給耶和華成為

聖，不能效仿外邦人來褻瀆神的名。當祭司們向耶和華獻上馨香的火祭，

他們所獻的是神的食物，因此他們的手不能夠沾染世俗，否則就會玷污了

神的食物。 

到了新約，我們都是神的祭司，一起向神獻上靈祭，討神的喜悅。這靈祭絕

對不能有世俗的摻雜，神從始至終唯一喜悅的，就是祂的獨生愛子，耶穌

基督。我們能夠獻上蒙神悅納的靈祭，就是我們對基督的認識，我們對基

督的經歷，我們對基督的頌讚，以及基督在我們身上的組成和表顯。我們

不能夠隨從世界的潮流和方法，來獻上靈祭，那是褻瀆神，那也玷污了神

的食物。 

這裡特別提出了三點，不能夠使頭光禿，說出每一個事奉神的人，要順服

耶穌基督做我們的頭，基督是我們的權柄。第二，不可剃除鬍鬚的周圍，就

說出在我們事奉的事上，要完全接受神的安排。第三，不可用刀劃身，說出

在我事奉的事上，不能夠用人工來顯揚自己。親愛的弟兄姐妹，我們能夠

獻給神的，唯有基督。福音的擴展和教會的建造，都必須是以基督的福音

開始，而過程中必須完全合乎基督的公義和聖潔，最終的結果，必須是讓

基督得到榮耀。從始到終，只有基督 ，不能夠沾染一點世俗，這樣才能夠完

全分別出來，成為聖潔，歸給神。 



第 7-9 節： 「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婦人為妻，因

為祭司是歸神為聖。所以你要使他成聖，因為他奉獻你神的食物；你要以

他為聖，因為我—使你們成聖的耶和華—是聖的。祭司的女兒若行淫辱沒

自己，就辱沒了父親，必用火將她焚燒。」 

這裡我們看到祭司的婚姻必須是聖潔的，祭司不能娶妓女或者被玷污的女

人為妻。這裡妓女和被污的女人是同位語，講的是同一種人，就是不能夠

娶妓女為妻，也不能夠娶被休的婦人為妻，因為這個婦人已經與另外一個

男人聯合了。我們知道，婚姻的定義就是夫妻二人成為一體。妻子如果是

被玷污的，在婚姻關係中會使得丈夫也被玷污，他就不能夠分別為聖歸給

神了，因此對於祭司的婚姻有特別聖潔的要求。 

祭司的職責是要獻馨香的火祭給神作為食物。神是使人成聖的神，神是聖

潔的。因此獻給神作為馨香的火祭，是神的食物，整個過程中都必須是聖

潔的。因此神要求祭司在婚姻關係中，不能夠被玷污。這種聖潔的關係延

伸到祭司的女兒，祭司的女兒如果行淫，原文的意思她變成了妓女，她就

辱沒了自己，也辱沒了她的父親，這樣的女兒要用火焚燒。這是非常嚴厲

的處罰。 

那婚姻的純潔在新約該怎麼樣應用呢？對於新約的聖徒，我們每一個人都

是祭司，神要我們維持向神屬靈的純潔，不能夠摻雜。至於婚姻的對象 ，似

乎不像舊約那麼嚴格，比如說在提摩太前書 3 ：2 節告訴我們 ，在教會中做

長老的資格，只做一個婦人的丈夫。接著在 3 ：4 節告訴我們 ，要好好管理

自己的家，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。 

在這裡，我們看到神似乎更在意目前的光景，也就是做長老的，他只做一

個婦人的丈夫，並且能夠管好自己的家庭和兒女。至於妻子的背景，聖經

完全沒有著墨 ，這和舊約不同 。我們承認，在蒙恩得救之前，我們也都是隨



著今世的風俗，放縱肉體的私慾，本來都是可怒之子，是死在過犯罪惡之

中。我們得救是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，而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。神更在意我

們如何根據這新生命，活出一個聖潔的新生活。 

這一段關於祭司聖潔的條例，對於今天新約聖徒的應用，我們可以歸納成

三個點，第一個點就是要禁戒屬靈的死亡；第二個點就是要完全從世俗中

分別出來；而第三個點就是要極力追求屬靈的純潔。 

我們一同來禱告 ：主啊，謝謝你！拯救了我們，不僅赦免我們的罪，給我們

一個新的生命，讓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；你還賜給我們祭司的身份。幫助

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，都能夠禁戒屬靈的死亡，願意從各樣的世俗中，把

自己分別出來，在屬靈的事上能夠完全純潔 。讓我們能夠成為新約的祭司，

能夠獻上屬靈的祭物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 


